南京医科大学酶标仪采购项目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京医科大学酶标仪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ZB066025E5ZC02414
二、更正信息
2.1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2.2更正内容：
（1）采购文件第一章“一、项目基本情况：1.6”更正为：1.6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生效后，进口设备（免税）三个月内、国产设备及进口设备（非免税）一个月内全部设备、材料运抵现场，并安装、调试结束，验收合格，交付买方使用。
（2）采购文件第一章“一、项目基本情况：1.9”更正为：1.9本项目接受进口产品（注：本文件所称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3）采购文件第一章“四、提交投标文件开始时间、截止时间、地点和开标时间、地点：4.1”更正为：4.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2025年12月19日14点30分（北京时间）。
（4）采购文件第一章“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2.3”更正为：“2.3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并提供符合特殊要求的证明材料或者情况说明：代理商投标进口设备的，需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或其驻中国办事机构或制造商授权的中国境内最高级别代理机构的有效授权书（提供授权复印件加盖公章）。”
（5）采购文件第四章“七、货款支付”更正为：
[bookmark: _GoBack]A【国产设备及进口设备（非免税）】：货物交付、安装、调试且通过验收后一周内（遇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顺延）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付款之前需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的相应全额发票。自验收合格次日起，甲方正常使用满一年后的一周内，支付剩余合同总金额的10%（无息）。
B【进口设备（免税）】：根据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甲方与外贸代理公司进行结算。货物交付、安装、调试且通过验收后一周内（遇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顺延）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付款之前需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的相应全额发票。自验收合格次日起，甲方正常使用满一年后的一周内，支付剩余合同总金额的10%（无息）。
南京医科大学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了外贸代理公司，统一了代理费率，具体信息如下：
	档列
	合同价（单位：美元）
	每段代理费率

	1
	合同价＜10000
	0.13

	2
	10，000≤合同价＜30，000
	0.11

	3
	30，000≤合同价＜50，000
	0.07

	4
	50，000≤合同价＜100，000
	0.05

	5
	100，000≤合同价
	0.04


如潜在供应商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请自行综合考虑外贸代理费等报价事宜。
三、其他补充事宜
无。
四、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4.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南京医科大学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101号
联系方式：陈老师 025-86869342
4.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江苏省设备成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18号鼓楼创新广场10楼1001室
联系方式：古南明 025-83306855
4.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古南明
电　话： 025-83306855
邮箱：gunm@jcec.cn


